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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协议各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意向性框架文件，具体合作内

容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有关合作安排以各方签订的专项协议为准，后续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具
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按计划推进中。
一、协议签署概述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产

互”）及创业黑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黑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合作协议”），三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共赢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合作共识，拟建立长期紧密且
务实的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

二、 协议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杨卫东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4、成立日期：2018年 3月 21日
5、经营范围：互联网技术开发；软件开发；科技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通信

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农业信息化技术推广
服务；防爆电气设备、矿用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智能化系统的咨询、规划、设计及技术服务；
电子与智能化硬件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仪器仪表的销售；新能源项目研究、开发；数据处理
和存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网络与信息安全设施的建设与维保服务；信息安全技术支撑服务；互联网
内容运营服务；计算机网络及其配套设备、电讯器材的销售；通信信息产品代理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
产品设计；计算机信息安全产品设计；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
为准）；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通信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
程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通信工程设计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
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的安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总承包；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通信
线路和设备的安装；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计算机房设计服务；专利服务；软件服务；智能化安装
工程服务；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人力资源外包；计算机软件销售；广告业
务；会务会展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经查询，山西产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誉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无关联关系。
山西产互成立于 2018 年，是中国联通首批布局产业互联网领域的专业子公司，是联通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在山西的分支机构，同时也是省内电信运营商唯一个专业化运营的法人企业。 公司以“服务
国家战略、落实集团战略、融入地方战略”为发展理念，聚焦“大联接、大计算、大数据、大应用、大安全”
五大主责主业，奋力提升中国联通产业互联网创新能力。 多年来，山西产互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工
业互联网、智慧医疗、大安全等领域蓄能发力，是数字经济“国家首席、政府首选、人民首信”的安全第
一盾。 当前，山西产互成正以中国联通新战略为指引，践行“国家队、主力军、排头兵”使命担当，向着
“行业一流、省内领军”的科技型创新企业不断迈进。

（二）创业黑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牛文文
2、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6,737.9464万元
4、成立日期：2011年 11月 16日
5、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创业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经济贸易咨询；教育

咨询；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
算机技术培训；技术培训；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人才中介服
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人才中介服务、从事互联网
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经查询，创业黑马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誉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无关联关系。
创业黑马是国内领先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累计覆盖超 10 万家企业，合作投资机构众多，已沉淀

形成丰富创始人社群资源、投资机构资源，并形成覆盖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合作内容
1、共同拓展政企智能服务的市场
创业黑马与山西产互、东华软件共同拓展山西及国内其他省政企智能服务市场，以政务大模型为

驱动，全面实现为山西省及国内其他省各级政府提供政策到达、解读、匹配，企业申报撰写、智能评测
等一系列智能政务服务。

2、共同推动“AI加速器”的建设
创业黑马、山西产互、东华软件与当地政府部门，根据市场情况，共同推动“AI 加速器”的建设，通

过三位一体的方式，结合地方优势产业，打造 AI赋能加速器。 通过 AI赋能加速器提供的服务，为山西
省内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提供新型 AI基础设施，加速山西省企业智能化升级进程。

3、共同促进“AI技能实训基地”的落地
三方共同与当地政府部门共同促进“AI 技能实训基地”的项目落地，为山西省提供产业智能化升

级的 AI实战人才，通过 AI人才服务，全面赋能山西千行百业，为建设“数字山西”提供坚实的 AI 人才
基础。

第二条 合作期限
本协议各方致力于长期共同合作，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
第三条 签署与生效
1、 本协议为三方开展本协议项下合作的原则性规定和指引，对于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及其他合

作细节将另行协商一致后签署合作协议进行约定。
2、 本协议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制定和解释，但不援引其法律冲突规则。
3、 本各方之间由于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应于 30 个自然日内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未

果的，应将争议提交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四、协议的审批程序
1、本协议为三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本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签署将使公司、山西产互和创业黑马三方建立长期、紧密、务实的战略合作关系，三方

分别拥有山西省市县数字政府、健全完善智能制造业生态所需的 AIGC、产业加速、综合信息服务等优
势服务能力。 此次合作，三方将基于各自业务发展需要，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有利于公司充分利
用“AI加速器”优势，增强公司在政企智能服务方面的竞争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2、本协议的签署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具
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本协议的签署与后续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 本协议系各方建立合作关系而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反映各方的合作意向，受有关政

策调整、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正式项目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金额、实际执行金额等
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暂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2、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 其他相关说明
1、2023年 4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的公告》，公司携手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继续围绕农业、医疗、金融、能
源、交通、住建、文旅、教育等领域，实现多层次、多渠道、多模式的业务合作。

2、 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持股变动情况，未来
三个月内不存在限售股份将解除限售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会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
上的股东或董监高人员减持计划。

八、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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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重组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分拆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履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其他有权监管机构相应程序等。 本次分拆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
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中联重科”及“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

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高机”）通过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路畅科技”，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813.SZ）重组的方式实现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分拆”）。

2023年 8月 2日，公司股东大会已经审议通过本次分拆的相关议案。
2023年 11月 17 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已确认公司可进行本次

分拆，并批准豁免严格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第 15 项应用指引第 3（f）段有关股份分
配保证之规定。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对审批结果及有
关情况进行了披露。

本次分拆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履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其他有权监管机构相应程序等。 本次分拆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
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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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11 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11 月 20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得到控股股东宁波富佳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跃旦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
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
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近期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公司为乐聚机器人硬件供应商。 经自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益佳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佳电子”）为乐聚机器人代工各类线路板。2022年度和 2023年 1-9月份益
佳电子与乐聚机器人相关的销售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是 0.33%和 0.20%，占比很小，对公
司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需要澄清
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价近期波动较大，公司股票于 2023年 11月 17日、11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二）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风险
除前述关于“乐聚机器人”之外，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

体报道、市场传闻或热点概念事项等。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1 日

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思泰

克”、“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２，５８２．００００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５３０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８２．００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３．２３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２９．１０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１，８４６．１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７３５．８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
《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５２７．１４３７１倍，高于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５１６．４０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２９．７５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５２．２５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
为０．０２６０７２２５３６％，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８３５．４９５０７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以及
存在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９号）第四十一条中的其他违约情形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
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３．２３元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
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
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２０５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３〕１１０号）、《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号）等
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
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７日 （Ｔ日 ）

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３０５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６，８８０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均按照 《发行公告 》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为有效申购投资者 ，有效申购数量
为５，２４６，８７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
量（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３１３，３８０ ６３．１５％ ９，５７４，５０６ ７２．００％ ０．０２８８９６４９％
Ｂ类投资者 １，９３３，４９０ ３６．８５％ ３，７２２，９９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１９２５５３１％

合计 ５，２４６，８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２９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

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９４３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的“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一号”。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
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８８８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９５８、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９５７、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９５６、

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１９１
发行人：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１日（Ｔ＋２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网上投
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厦
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泰克”或“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
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
商）于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思泰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０３７，２０３７

末“５”位数 １８０６７，３８０６７，５８０６７，７８０６７，９８０６７，５９６８６

末“７”位数 ９８８２９６４，１８８２９６４，３８８２９６４，５８８２９６４，７８８２９６４，０１２７５４８，５１２７５４８

末“８”位数 ３１６５５７１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思泰克Ａ股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２５，０４５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思泰克Ａ
股股票。

发行人：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１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京仪装备”）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778号）。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200.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10.00万股， 占本
次发行总数量的5.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68.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4.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42.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2,83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1%；网上发行数量为1,197.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9.69%；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4,032.00万股。 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1.95元/股。 发行人于2023年11月20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京仪装
备”A股1,197.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11
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3年11月22日（T+2日）披露的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3年
11月22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11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本次
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
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
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
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
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
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
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548,520户，有效申购数量为34,312,154,500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0.03488560%。 配号总数为68,624,309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一100,068,624,30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168.00万股，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差额
42.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
2,835.00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1,197.00万股。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866.51倍，超
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403.2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31.80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1,600.2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9.6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66365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11月21日（T+1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
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3年11月22日
（T+2�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1日


